
中共安庆市委办公室
办秘〔2013〕3号


中共安庆市委办公室  安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在全市党政机关开展会员卡
专项清退活动的通知

各县（市、区）党委和人民政府，市直各单位：

根据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在全省党政机关开展会员卡专项清退活动的通知》（厅〔2013〕14号）要求，经市委、市政府同意，决定在全市党政机关开展会员卡专项清退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清退范围

全市各级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事业单位在职干部，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含国有和国有控股金融企业）及其分支机构中层以上领导人员。

已参加过清卡活动的全市各级纪委委员和纪检监察机关干部除外。

二、清退对象

此次清退的对象是干部收受的会员卡。该会员卡是指娱乐、健身、美容、旅游、餐饮等行业机构以及商场、会所、宾馆、俱乐部等发行的，具有一定价值、金额或消费次数，供持卡人在消费活动中进行会员身份认证识别，并凭此消费、免于付费或享受折扣的凭证。

自费和各单位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并发给本单位干部的会员卡除外。

三、组织实施

（一）组织领导。清退活动在党委（党组）统一领导下，由纪检监察机关具体组织实施。市教育局、市卫生局、市经信委分别负责组织并统计汇总市属学校、市属医院、市属企业专项清退活动开展情况。垂直管理的单位向其上级主管单位报告清退情况，双重管理的单位向其所在地区的纪检监察机关报告清退情况。

（二）实施步骤。2013年9月15日前，干部本人自行清退收受的会员卡，未持有或已将会员卡自行清退的，要向所在单位作出《个人会员卡零持有报告》（附件1）；各县（市、区）和市直各单位汇总本地本单位本系统情况，填写《机关（组织）会员卡零持有报告》（附件2）和《会员卡专项清退活动参加人员情况统计表》（附件3），于2013年9月20日前报市纪委党风室。
四、工作要求

各地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领导，迅速开展行动，及时将有关精神传达到所有干部，确保应纳入清退范围的人员不漏一人；领导干部要带头，切实发挥表率作用；要注重舆论引导，不得随意向社会公布活动开展情况。

广大干部要充分认识开展专项清退活动是组织对自己的关心和爱护，增强自律意识，准确掌握有关要求，自觉参加，全面清退，按时报告，切实实现自我净化和自我提高。

工作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请及时与市纪委党风室联系。市纪委将视情对各地各单位专项活动开展情况进行检查指导。

附件：1.个人会员卡零持有报告

      2.机关（组织）会员卡零持有报告

      3.会员卡专项清退活动参加人员情况统计表

                           中共安庆市委办公室
                           安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3年9月5日

附件1

个人会员卡零持有报告

根据《中共安庆市委办公室、安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在全市党政机关开展会员卡专项清退活动的通知》（办秘〔2013〕3   号）的要求，本人向组织作零持有报告。

报告人单位：

报告人签名：

                             年   月   日

附件2
机关（组织）会员卡零持有报告
根据《中共安庆市委办公室、安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在全市党政机关开展会员卡专项清退活动的通知》（办秘〔2013〕3  号）的要求，现将本地区（单位、系统）会员卡清退情况报告如下：

本地区（单位、系统）共有干部     人，作出会员卡零持有报告的      人。

县（市、区）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签字：

市直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3
会员卡专项清退活动参加人员情况统计表
填表单位（盖章）：

	项目
	人数

	市（厅）级干部
	

	县（处）级干部
	

	其他干部
	

	合计
	


联系人：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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